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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 業 新 知 專 欄

▲彰化地區102年12月13~18日連續降雨後的田
區淹水狀況

▲彰化地區102年12月13~18日連續降雨後，經
粗整地並開溝的小麥田區，排水狀況良好 ▲日本栽種小麥亦多採條播開溝栽培

小麥為溫帶作物，冬季裡作為臺灣小麥最適種植期，然
而隨著極端天氣影響，降雨量及降雨日數增加使得播種初期
或剛萌芽的小麥生育受阻，甚至造成種子或幼苗死亡，而近
年來此情形在臺灣也嚴重影響小麥生長。

全球每年大約1千萬至1千5百萬公頃小麥田區會受到濕害
影響，其中最常見於南亞及東南亞國家的稻-麥輪作田區，此
類型田區土壤常因栽種水稻導致土壤形成不透水層，降低種
植小麥時期的土壤透水性，影響小麥根系生長，但因根的長
度與所分布的面積決定植株接觸土壤面積、養分與水分吸收
等能力，而氧為植株根部呼吸作用所必須，當植株處於淹水
環境時，常使根系周圍含氧量下降，使得根系生長受阻，進
而影響地上部生長及產量降低。近年來臺灣種植小麥常於播
種期及幼苗期遭遇濕害，例如100年11月7日至19日中部地區
降雨量累積達140~150公釐，而此時間恰屬小麥播種期，許多
剛播種的小麥種子皆因淹水導致種子死亡而無法萌芽；而在
翌年11月中旬~12月中旬，降雨量累積達150~160公釐，此時
期為小麥萌芽期~二葉期，排水性差的田區，小麥遭受濕害損
害嚴重。

小麥為省工栽培作物，不需育苗、移植或補植等工作，
採收烘乾設備也與水稻通用，因此是活化休耕農地，進口替

代作物中不錯的選擇，但因小麥生長初期喜濕忌浸，因此田
間排水管理則顯相當重要，因此，為防範濕害（淹水）對小
麥造成的影響，建議可採行下列措施，以減輕濕害對小麥產
量造成的影響。
1. 適地適種：選擇砂質壤土排水性佳地區種植，避開鄰田為

一期作栽種水稻田區，以免受到鄰田淹水影響。
2. 適時播種：小麥幼苗期及種子期對淹水耐性最差，連續3天

浸水種子發芽率僅餘1成不到，連續1~2周淹水，幼苗生長
受到抑制，下位葉逐漸轉黃，影響植株發育，嚴重者可能
導致植株死亡，因此建議播種時需配合天氣預報，若遇連
續降雨則不適合播種，幼苗期降雨則需以田間管理加以改
善。

3. 田區開溝：目前臺灣種植小麥主要採不整地栽培（稻草覆
蓋法）或粗整地栽培，但不論何種耕作方式，建議每分地
田區至少以田字型開溝，溝深15公分以上，以利排水，特
別是在水稻-小麥輪作田區更需注重此措施。

4. 施用追肥：有報告指出，連續降雨後追施少量氮肥（10~15
公斤/公頃），將有助於遭受濕害的小麥植株恢復生長，但
實際施用量用仍需視各別田區已施用肥料總量加以評估，
避免過量施肥導致後期小麥倒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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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麥～排水做的好，產量不會少

近來國內市售小包裝米發生混米事件，有品種與產地
標示不實之情形，嚴重影響品牌信譽及消費者對國產米之
信心。相對於日本已在2011年7月1日起推行「米的可追溯
法」，將米穀等交易紀錄的製作與保存，及傳達產地訊息義
務化，讓市售米及米加工品的管理更臻至完善，茲將日本
「米的可追溯法」之內容摘述於下，期借鏡日本經驗，作為
今後國內市售小包裝米及米加工品管理與修訂糧食管理相關
法規之參考。

日本「米的可追溯法」是一種規定有關記錄米穀交易
的資料及傳達產地訊息的法律，為的是在食品發生問題時，
能快速透過交易流向，迅速回收或處理。此法規定必須義務
將米穀等交易作成紀錄並保存，而且有義務將產地資訊傳達
給交易對象及消費者等。即生產者在販賣稻米時，必須製作
並保存出貨紀錄，同時將產地資訊傳達給批發業者或製造業
者，而批發業者或製造業者則必須製作並保存進貨紀錄，待
賣出稻米產品時則需製作並保存出貨紀錄，並同時將產地資
訊傳達給零售業者或外食業者，此時零售業者或外食業者則
必須製作並保存進貨紀錄，待出售米產品給消費者時，則必
須將產地資訊傳達給消費者，讓消費者充分瞭解所購得產品
之產地。

米及米加工品必須製作並保存交易紀錄是從西元2010年
10月1日開始實施的，凡是交易、事業所間移動或廢棄時，
均需作成紀錄並保存，無論以紙本或電子檔案均可，保存期
間原則為3年，若記錄不實或未保存紀錄，罰金日幣50萬円
以下。適用本制度的產品為米及米的加工品，包括米穀(稻
種、糙米、白米等)、米穀粉或米麴等中間原料、米飯類、米
果、清酒、單式蒸餾燒酎、味醂、米丸子等。必須遵守此制
度的事業者為米及米加工品的販賣、輸入、加工、製造或供
應商（包括生產者）。

必須記錄的事項為品名、產地、數量、年月日、交易對
象名稱、搬出入的場所等，產地的記錄要點為：

1. 記錄「國產」，「○○國產」「○○縣產」等。
2. 依據原材料所占比例的多少，依序記載。
3. 產地有3個國家以上時，只記載占最多的2個國家，其他的

產地則以「其他」記載。
4. 米飯類、米丸子、米果、清酒、單式蒸餾燒酎、味醂等，

在最終販賣給消費者的容器或包裝上，已具體載明產地
時，在傳票上則可不要記載產地。

5. 西元2011年7月1日以前的米穀及米加工品可不記載產地。
日本於西元2011年7月1日起規定米及米加工品在讓渡

給其他事業者時，必須在傳票或商品的容器、包裝上記載產
地，將傳達產地資訊義務化，飼料用及生質酒精等非食用米
則除外。將米及米加工品販賣給一般消費者時，依據日本
「米的可追溯法」，必須傳達產地資訊，在外食店只有米飯
類必須傳達產地資訊，其可在菜單上記載，亦可在店內張貼
標示告知，或者揭示可以在店內知道產地的方法，例如告知
可向店員詢問產地資訊等。零售店向消費者傳達產地資訊的
方法有：
1. 直接在商品上記載產地

(1) 國產米時記載「國內產」、「國產」或「○○縣
產」，都道府縣一般知道的地名皆可。

(2) 外國產時，記載其國名。
2. 間接告知可以知道產地的方法

(1) 透過網頁傳達產地資訊
◎在商品上記載網址。
◎在商品包裝上說明進入網頁即可獲知產地訊息。

例如記載「有關原料米的產地資訊，請參閱本
社的網頁」。

(2) 利用電話詢問傳達產地訊息
◎在商品上記載可獲得產地訊息的顧客服務電話號

碼。


